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转发关于做好 2023年暑期教师

研修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、各普通高等学校、委厅直属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年暑期教师研修的通知》

（教师厅函〔2022〕29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地各校要将暑期教师研修纳入教师年度培训规划统筹

部署安排，将研修课程纳入各级教师培训课程体系与教师全员培

训内容。要组织教师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数字学习资

源，探索常态化研修机制，构建应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促进教师

发展模式，服务全体教师终身学习、持续发展。

二、各地各校要明确专门人员跟踪做好暑期教师研修的组织

落实工作，及时了解教师研修进展情况，提供学习支持服务。同

时，及时总结研修中的典型经验、创新举措、学习收获，形成典

型案例，报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（电子邮箱：

jsyxmoe@163.com，自专题上线至 2023年 9月 10日之间，可随时

报送）。

三、2023年暑期教师研修报名、学习方式等与 2022年暑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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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寒假教师研修总体一致，教师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

平台进入专题。中小学教师完成专题学习获得的学时，凭电子学

习证书，记入教师培训学时，由学校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按有关规

定登记学分。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3年 6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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